
明知过期仍购买能获十倍赔偿吗？
法院：超越“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范畴

号牌损毁 图方便网上买“同款”
男子涉嫌使用伪、变造机动车号牌被查处

核载6人 挤进12人
一小客车超员100%被查处

明知食品过期，仍多次购
买，并要求商家“十倍赔偿”。
法律是否支持上述行为？近期，
西青法院中北法庭审结了一
起这样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024年11月10日，赵某通
过某购物平台从某烟酒店购
买了六排刺海参1盒，售价
1800元。案涉海参标签上注
明的生产日期为2021年9月6
日，保质期18个月，赵某收货
时海参已超保质期，属于过期
食品。
赵某据此诉至西青法院，

要求某烟酒店退还海参货款
1800元，并支付十倍赔偿金
18000元。烟酒店辩称，赵某购
买海参前，店铺已提前告知赵
某，海参系过期降价出售，赵某
购买行为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
要，系恶意索赔，明显具有牟利
目的，请求法院驳回赵某的全
部诉讼请求。
西青法院依法审理后认

为，原告赵某收货时，案涉海
参已超过保质期，该海参应认
定为过期食品，被告某烟酒店

出售过期食品，违反了法律的
禁止性规定，原、被告之间的买
卖合同无效，被告收取的合同
价款1800元应当返还给原告。
同时，鉴于案涉海参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应依照《食品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对该盒海参采
取销毁等措施，以确保不被再
次销售。

关于原告十倍惩罚性赔
偿的诉求，经查，赵某在2024
年10月至12月期间，不仅多
次从某烟酒店购买海参，还
在购物平台向多名其他商家
购买海参，且大多以商家提
供的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为由，短期内在本市多个
法院连续提起大量诉讼，要
求十倍惩罚性赔偿。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
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的规定，综合考量
原告对所购海参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系明知，结合其购
买的频次、数量等，原告在本
案中所购买的海参已超出合

理生活消费需要，对原告主
张的十倍惩罚性赔偿金不予
支持。

法官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规定，超越“合理生活
消费需要”的行为不属于消费
范畴，不支持价款十倍的惩罚
性赔偿。
法律不能成为投机取巧的

工具，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
度旨在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
康权，而非成为一些人的牟利
工具。以“明知商品过期仍故
意购买”来牟取经济利益的行
为，让部分生产经营者“小过
担大责”，扰乱市场秩序，与立
法精神相悖。消费者应当理
性消费，依法维权，经营者应
当诚信经营，严把质量关，守
牢安全底线。买卖双方共同
维护安全放心、诚信公平的消
费环境。

记者 常健

“就多一两个人，问题不大吧”“一小段路，挤一
挤没事的”……这是许多驾驶员违法驾驶超员车时
的想法，但汽车不是“压缩包”，超出核载人数的车辆
在行驶中就会存在很大安全风险。近日，武清区交
警执勤时发现一辆客车行驶缓慢、轮胎下压、车内
人头攒动，有超员违法嫌疑立即拦检该车。
当天，武清区交管支队崔黄口大队民警在辖区

津围公路与悦恒道交口开展早高峰执勤时，发现一
辆白色小型客车行驶轨迹异常，突然减速转向。民
警立即上前，依法将车辆拦停在路边。车辆停稳
后，民警打开车门检查，发现车内乘客众多、十分拥
挤，有人甚至蜷坐在车厢地板上，且所有人员均未
系安全带。民警判断该车涉嫌超员载客，随即对驾
驶人进行核查，要求其出示证件，并清点车内人数。
经核查，该车核定载客6人，实际载客12人，

超员率达100%。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
关规定，当场对该车驾驶人作出以下处罚：1.针对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时，驾
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
证记1分、罚款50元；2.针对“驾驶校车、公路客运
汽车、旅游客运汽车以外的其他载客汽车载人超
过核定人数10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
记12分、罚款200元，并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责令其按规定参加满分学习和考试。

警方提醒

超员有哪些隐患？

首先，车辆不稳定性增加。载人超过核定人
数，人、车总重超出额定值，会增加行车时的不稳
定性，同时惯性增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也相
应增大。其次，车辆易爆胎、失控。超员状态下，
车辆轮胎极易因负荷过重、变形过大引发爆胎、突
然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再次，增加逃生
和抢救难度。超员车辆一旦发生爆胎、侧翻、自燃
等意外或交通事故，将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等
带来极大困难。
最后，无座乘客最危险。超员乘客几乎没有

任何安全设施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最先受
到伤害，且受伤害程度更加严重。
交通安全无小事。驾乘车辆人数一个都不能

多，行车上路安全一点也不能少，驾驶人务必严守
交通法规，杜绝超员超载超速，各位乘客也应主动
拒绝乘坐超员车，共同铺就一条平安之路。

记者 常健 通讯员 赵静睿

车牌损毁怎么办？应尽
快到公安交管部门车管所重
新申请，但有个别驾驶人为
图方便，选择在网上购买“同
款”，最终因涉嫌使用伪、变
造机动车号牌被查处。
近日，公安西青分局交管

支队在工作中发现，一辆在
路面行驶的小客车涉嫌使用
伪、变造机动车号牌，于是立
即将相关情况推送给所属大

队。接到线索后，张家窝大
队精准研判，很快锁定了嫌
疑车辆，并安排警力布控。
最终，交警在京岚线沿线将
嫌疑车辆查处。

面对交警询问，驾驶人
承认其悬挂的号牌是网上购
买的：“号牌前不久坏了，觉
得去车管所重新申请太麻
烦，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个数
字一模一样的假号牌……”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办理中。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一旦

号牌损坏或丢失，切莫无牌
上路或自己通过非法途径购
买车牌。驾驶人应持相关证
件到车管所办理补领手续，
或者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线上办理补领手续。

记者 徐燕

通讯员 焦轩 李书月 刘昕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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